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會計室

審核業務作業規範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會計室審核業務作業規範

一、目的

為使本校預算執行及財務運作，配合各單位業務之推行，使符合各相關法令之規定，順利達成教學目標，提昇辦學績效，並使有限資源達到充分運用，特制定本規範。

二、依據

(1) 歲計類

1.預算法。
2.決算法。
3.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4.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5.中央政府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
6.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租賃公務車輛應行注意事項。
7.停止租賃全時公務車輛及核發中央部會一級主管人員交通費處理原則。
(2) 會計類

1.會計法。
2.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3.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4.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
5.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6.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7.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8.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
9.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10.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11.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補助員工住宅家用及行動電話通話費處理原則。
12.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
(三)審計類

1.審計法。
2.審計法施行細則。
(四)其他類

1.政府採購法。
2.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3.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4.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
5.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相關規範及函釋。
6.主計法規輯要所收錄之其他相關法規。
三、權責單位

主辦單位－會計室
會辦單位－本校各業務單位

四、作業內容

(1) 內部審核分事前審核及事後審核，其範圍包括預算審核、收支審核、會計審核、現金審核、採購及處分財物審核、及工作審核，兼採書面審核與實地抽查方式。
(2) 各審核作業流程如下：

1. 動支經費申請

辦理採購案件，應事先依照規定程序，由使用單位填寫動支經費申請單→若有需要則送請相關單位會核協辦→總務處決定採購方式及財產分類→會計室審核有無預算及是否與所定用途相符→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總務處辦理採購事宜→結束。

2. 支出憑證黏存單

總務處或動支經費單位將已完成驗收程序之各項支付款項之憑證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上，並檢附已核准之動支經費申請單及相關之文件→使用單位核章→會計室審核支出之原始憑證及程序是否符合核銷之規定→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會計室製作記帳憑證→出納組付款作業→結束。

3. 印領清冊

有關個人之各項給與，應編製印領清冊，除編制內教職員工固定之給與外，應檢附奉准之動支經費申請單及相關文件，由經辦單位填寫印領清冊→業務主管單位及人事室審核內容及支領標準→會計室核計及審核有無預算→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會計室製作記帳憑證→出納組付款作業→結束。

4. 出差旅費報告表

出差人出差前至線上出差系統登錄及列印教職員工出差申請書，出差事畢後，出差人應於15日內填製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告表，檢附單據、奉准之國內出差或出國申等表等相關文件→會計室審核支出之原始憑證及程序，是否符合相關之規定→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會計室製作記帳憑證→出納組付款作業→結束。

5. 預借款
(1)有關預付款項，應力求避免，如確因事實需要支付者，應以預算內、契約所定或專案核准者為限。

(2)預借1萬元以上由經辦單位簽明原因及相關事項→加會相關單位→會計室審核有無預算、是否與所定用途符合、是否因事實要要預借→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經辦單位填寫借支申請單，並附原簽影本或動支申請單→會計室審核是否與核定事項相符→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會計室製作記帳憑證→出納組簽發支票撥付廠商或匯入其金融機構帳戶，惟受款人為本校同仁，以簽發支票撥付為原則→結束。

(3)借款人負限時清結責任，避免公款與私款混雜，如發生意外或遺失，借款人應負賠償責任。借款人離職，應列入移交，未列入移交者，預借單位相關主管及人員負連帶責任。
(4)借款單位逾期未核銷經費時，會計室按月催繳，經催繳2次仍未核銷者，除簽報校長外，該借款人於核銷結案前，不得再預借任何款項。
6. 零用金撥補

符合零用金1萬元以下撥付之零星支出→總務處出納組付款，並檢齊已由零用金支付之支出憑證黏存單及零用金撥補單→會計室審核支出憑證是否蓋有校長核定章、付訖及日期章，支出憑證金額是否等於零用金撥補單金額→會計室製作記帳憑證撥還零用金→結束。

7. 購建固定資產預算保留申請

請講項目為資本支出，因發生權責或特殊原因，未能於12月31日前完成者，主辦單位敘明理由並檢附契約或其他證明文件，填具預算保留申請表→會計室彙整預算保留申請表7份，並核對是否檢附相關文件→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次年1月20日前陳報教育部核定→結束。

8. 購建固定資產預算流用申請

會計室填具流用申請表→符合「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之規定者由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結束。

9. 預算保留款分配

主辦單位提出按月分配表→會計室核對與保留總數是否相符→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結束。

五、注意事項

(1) 與財物相關之用品盤存，由業務單位與文保組負責數量之控管，並應定期對帳。

(2) 辦理考試工作酬勞支給應依教育部訂定標準辦理。

(3) 收支併列之經費支用需在該項收入額度內支應。

(4) 有關經費結報應注意事項：

1. 支用經費應查明與預算所定用途及計畫進度是否相符合，並於事前依規定程序填寫動支經費申請單，或專案簽明事項，經核准後辦理。

2. 各項採購案不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之適用，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

3. 動支經費申請單、估價單、驗收單、發票之品名、規格、數量應一致。

4. 收據、統一發票應記明營業人名稱、地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採購名稱、數量、單價、總價、開立日期及買受人。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僅列日期、貨品代號、數量、金額者，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如其他相關憑證已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者，得免加註。

5. 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經手人應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據以請款。

6. 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應檢附原立據人簽名負責證明與原本相符之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並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

7. 收據之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從缺者，應加貼收據金額千分之四之印花。

8. 分批（期）付款之收據或統一發票，應附分批（期）付款表。其訂有合約者，應於第一次付款時檢附合約副本或抄本。

9. 數計畫或科目共同受益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應加具支出科目分攤表。

10. 憑證之總數應用大寫數字書寫，但採用機器作業或國外憑證無法用大寫數字表示者，不在此限。憑證之總數不得塗改，其有改正者應由改正人在改正處簽名或蓋章證明。憑證列有其他貨幣數額者，應註明折合率，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率證明。

11. 非本國文支出憑證，應由經手人擇要譯註本國文。

12. 聘僱人員薪津，應檢附原奉准之案據。臨時工資應註明工作日數及標準。

13.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或資料，由本校人員撰述、翻譯或編審者，因屬其職責範圍，不得支給稿費。稿費應註明字數及標準。

14.演講費應註明演講題目、時間、地點（或附宣傳文件）。鐘點費應註明時數及標準。

15.應列入個人課稅所得者，應以印領清冊結報，並依規定代扣稅額。

16.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檢驗人。

17.監辦人員不得辦理採購。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18.會計人員審核原始憑證，發現有未註明用途、缺少案據或依照法律、習慣應有之主要書據或形式不具備者，以審核意見通知單通知經辦單位更正或補件。

六、工作流程圖

    流程圖如附件（一）至附件（九）。

七、相關表單

(1) 支出憑證黏存單。
(2) 教職員國內差旅費報告表。
(3) 教職員國外差旅費報告表。
(4) 學生/研究助理國內差旅費報告表。
(5) 借支申請單。
(6) 印領清冊。
(7) 個人信用卡墊款申請表。
八、參考資料

無。
審核業務作業流程圖

附件(一)動支經費申請單審核作業流程圖


附件(二)結報（支出憑證黏存單）審核作業流程圖



附件(三)結報（印領清冊）審核作業流程圖



附件(四)結報（出差旅費報告表）審核作業流程圖



附件(五)預借款審核作業流程圖



附件(六)零用金撥補作業流程圖



附件(七)購建固定資產預算保留申請作業流程圖



附件(八)購建固定資產預算流用申請作業流程圖



附件(九)預算保留款分配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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